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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科員 賴卉庭

電話：3322101#7524

電子信箱：10029308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草漯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6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中字第111005074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735100E_1110050743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10050743_ATTACH2.docx、376735100E_1110050743_ATTACH3.

docx、376735100E_1110050743_ATTACH4.docx)

主旨：檢送本市「111學年度國民中學課程與教學諮詢輔導專

(兼)任專案教師遴選簡章」，請鼓勵教師踴躍申請，詳如

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有效協助第一線教師進行教學改變，活用數位科技教學

設備，將教學策略緊扣學科本質，活用各式教學法，讓

「教」與「學」對焦，爰辦理旨案計畫，邀請具有翻轉教

學經驗且具豐富智慧教室運用經驗之優秀教師，到校傳承

教學經驗，確保教師素質導向教學之實踐，爰本局辦理旨

揭專案教師遴選。

二、旨案111學年度辦理國文、英語、數學、社會、自然等五大

領域之現任合格教師及退休教師徵選專(兼)任專案教師，

入校服務方式：

(一)陪伴教師共備，協助教師實質產出課堂教材。

(二)入校做示範課，直接示範操作讓教師更有感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10003665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6/06 13:1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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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協助觀備議課，落實教師共備實踐與交流。

三、本案內容如下：

(一)服務期程：111年8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止。

(二)遴選方式：書面審查及面談。

(三)專案教師任務：

１、須填寫工作日誌，並於每學期期末針對執行情形與參

與教師回饋作一份反思紀錄。

２、應出席本局召開之固定工作會議。以學期為單位，專

任專案教師每月入校進行教學專業輔導服務時間至少

12日(等同24個半日)，兼任專案教師每月入校進行教

學專業輔導服務時間至少6日(等同12個半日)。

３、協助參與學力倍增計畫學校進行增A減C策略。

(四)為鼓勵教師參與，本案執行入校服務以差假登記，並依

本市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覈實支用。

(五)專案教師減授全學年基本授課節數，兼任專案教師每週

減授節數10節。專任專案教師原校課務經費由本局專案

補助，兼任專案教師課務經費支出由學校人事經費先行

支付，倘有不足由本局另案補助。專案教師聘期以一學

年為限，得予以續聘。

(六)服務期間表現優良者，給予專案教師敘獎。

四、檢送本案遴選簡章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中（含完全中學國中部）

副本：

06


